
佛戒功德難得聞
經於無量俱胝劫
讀誦受持亦如是
如說修行者更難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佛子，真為生死，發菩提心，開發正眼，

行依三聚。故謹依《佛說梵網經菩薩戒》

輕戒第三十五，發如是願：

若佛子！常應發一切願：孝順父母、師僧、

三寶；願得好師、同學、善友知識；常教我

大乘經律，十發趣、十長養、十金剛、十地；

使我開解，如法修行；堅持佛戒，寧捨身命，
念念不去心。



壹、《梵網菩薩戒本》重 8--慳惜加毀戒

貳、象身掛瓔珞，羅漢應供薄

《梵網菩薩戒本》淺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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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梵網菩薩戒本》重 8--慳惜加毀戒



若佛子！自慳，教人慳。慳因，慳緣，慳法，慳業。

而菩薩見一切貧窮人來乞者，隨前人所須，一切給與。

而菩薩以惡心、瞋心，乃至不施一錢、一針、一草；

有求法者，不為說一句、一偈、一微塵許法；

而反更罵辱者，是菩薩波羅夷罪。

慳惜加毀戒

《瑜伽菩薩戒本》（重2慳惜財法戒）若諸菩薩，現有資財，性慳財故，
有苦有貧無依無怙正求財者來現在前，不起哀憐而修惠捨；正求法者來
現在前，性慳法故，雖現有法而不給施，是名第二他勝處法。



慳惜屬貪分，加毀屬瞋分，貪瞋二法，由無智慧，即癡分攝。
性貪墮餓鬼，加毀墮地獄，愚癡墮畜生。三毒不善，皆由貪起。

釋名 慳惜加毀戒

慳惜，乞財求法，鄙吝不與。

求財、求法者

見識淺短，吝惜錢財。

加毀，忿怒罵辱，損惱乞者。

慳吝財法，見求不與，反加打罵，損惱有情。

云何為慳？
耽著財法，
不能惠施，
秘吝為性，
能障不慳，
鄙蓄為業。

慳貪吝惜

自己之財，不肯施人，名之為慳。
他人之財，但欲歸我，名之為貪。



若復求其所無，問所不解，或施反招損，及妨己大利等，則不可也。
然須方便發遣，慎勿罵辱，令其怨恨。

制意

求財請法，慳惜不與，復加毀辱，頓乖化道，故得罪。

慳吝財法，違利他行

若不施而加毀，深違菩薩三聚淨戒，何名佛子？

菩薩行施，不揀親疎，求者悉與。



自他不慳，律儀戒。一切給與，善法戒。隨人所須，攝生戒。

辛一、隨文釋義

癸一、止持作犯（明不應）

壬一、標人（能犯人） 若佛子！

壬二、序事

而菩薩以惡心、瞋心，乃至不施一錢、一針、一草；
有求法者，不為說一句、一偈、一微塵許法；
而反更罵辱者，是菩薩波羅夷罪。

癸三、違教結罪

癸二、作持止犯（明應）

而菩薩見一切貧窮人來乞者，隨前人所須，一切給與。

自慳，教人慳。 慳因，慳緣，慳法，慳業。

發菩提心，受菩薩戒，
紹佛家業，住佛律儀。

攝善法戒、攝眾生戒

攝律儀戒



1.教人為己，使人為我慳毀，犯重。

或教令慳吝財法勿施，或復教令加毀。

癸一、止持作犯

壬二、序事

1）明慳吝 自慳，教人慳。

明不應 自他不慳，是律儀戒。

或口教、或遣使持書教等。

自慳

教人慳
2.教人為彼，教彼行慳毀，犯輕。

教人作

自作 自己悋惜財法，不惠濟人。
遣人惜自財法

教人自行慳毀



此四句不言加毀者，先由慳故，然後加毀。若非慳單毀，即屬輕垢戒。

此戒慳惜故吝財，而行加毀。若貪而能施，則無加毀瞋恚等過。

2）成業相 慳因，慳緣，慳法，慳業。

慳因

慳緣

慳法

慳業 業者，前人領解。

因者，鄙吝之心。

緣者，作諸方便。

法者，示吝惜等相。

初起一念慳心為因

次心相續助成其慳為緣

種種巧言悋惜之方為法

慳事成就為業

常懷慳心

遮護法財

或假託餘事而遣，或現威罵辱而去。

當來餓鬼業報



而菩薩見一切貧窮人來乞者，
隨前人所須，一切給與。

癸二、作持止犯 明應

一切

貧窮 無法曰貧，無財曰窮。或貧於法，或窮於財。

隨前人所須 身貧須財，應施與財。心貧須法，應施與法。

在家菩薩應行二施：一財、二法。

出家菩薩，由出家無財故，紙墨筆財少易得，成就彼書經故，亦名法施。

出家菩薩應行四施：一紙、二墨、三筆、四法。

隨宜
施與

精神空虛 物質匱乏

不揀親疎，求者皆施。 貧窮人者，
有二種人：
一身貧窮、
二心貧窮。

此制有而不施，如其無法，自應實對，不可妄說誤人，反取深咎。



癸三、違教結罪 而菩薩以惡心、瞋心，乃至不施一錢、一針、
一草；有求法者，不為說一句、一偈、一微塵
許法；而反更罵辱者，是菩薩波羅夷罪。

惡心、瞋心 惡心者，恐施其物。瞋心者，不喜其人。

乃至 論財，從多以至極少，
一錢一針一草。

論法，從廣說以至極少，
一句一偈，一微塵許。

而反更罵辱者 今來乞者，不為給與，已違菩薩本願。
反更罵辱者，是慳毀雙具，故犯重罪。

慳惜加毀

若無財者，不能隨意施。 若寡識無聞，不能廣說。

非見機折伏



辛二、結罪重輕
壬一、具緣
壬二、開緣

具緣成犯、具緣成持



壬一、具緣

五緣成重：
一、眾生。
二、眾生想。
三、慳毀心。
四、示慳毀相。
五、前人領納。

具緣成犯 慳毀心

示慳
毀相

或隱避不與財法，或言都無，或手杖驅斥，

或惡言加罵。或自作，或使人打罵，皆重。

知我吝惜之相，受我打罵之辱。
隨事、隨語，結重。

前人領納

止持作犯

惡瞋吝惜財法，欲以打罵拒絕，是犯。
若彼不宜聞法得財，宜見訶辱，不犯。

若彼遣使，求財、請法，對使人慳惜
，遙作訶罵，既非對面，損惱稍輕，
皆不結重，或雖重，不失戒。

惡心、瞋心



具緣成持

作持止犯

菩薩見一切貧窮人來乞者，
隨前人所須，一切給與。

自他不慳，律儀戒。一切給與，善法戒。隨人所須，攝生戒也。

具五緣成持：
一、眾生。
二、眾生想。
三、喜捨心。
四、示喜捨相。
五、前人領納。

喜捨因

喜捨緣

喜捨法

喜捨業 業者，前人領納。

因者，喜捨之心。

緣者，種種方便。

法者，示喜捨相。身貧與財，心貧與法。

隨其所須，慈悲喜捨。

解眾生苦，增益善法。

隨其所宜，如應而施。

按此戒，從菩薩心地法門戒心中，捨心、慈心、悲心、施心、益心所出。

若不能遂眾生所願，發心精勤修行，令願成滿。

菩提屬於眾生。若
無眾生，一切菩薩
終不能成無上正覺。



壬二、開緣

或彼根性鈍劣。或非法器。或聞深法，反生誹謗。

乞財作惡，乃害人害生命，不施不犯。

或因財造惡。或由財得禍，以至害命等，即不宜施與。

不宜施法者

不宜施財者

如乞法已，還歸外道，助外道法，不說不犯。

《菩薩善戒經》卷2〈1 菩薩地．5 真實義品〉：
「不犯者，若以方便善語慰喻，令彼求者不生恨心。」

或見彼人，因訶辱則悔過，承折伏則改惡，
自無惡心瞋心，隨機利益，正大士之權宜妙用。

為利益故現
怒目，不犯。



無違犯者：謂諸外道伺求過短；或有重病；或心狂亂；或欲方便調

彼伏彼，出不善處，安立善處；或於是法未善通利；或復見彼不生

恭敬，無有羞愧，以惡威儀而來聽受；或復知彼是鈍根性，於廣法

教得法究竟，深生怖畏，當生邪見，增長邪執，衰損惱壞；或復知

彼法至其手，轉布非人；而不施與，皆無違犯。

《瑜伽菩薩戒本‧輕6不施其法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他來求法，懷嫌恨心，懷恚惱心，

嫉妒變異，不施其法，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由懶惰

懈怠忘念無記之心，不施其法，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非染違犯。

開緣



無違犯者：若現無有可施財物；

若彼悕求不如法物，所不宜物；

若欲方便調彼伏彼，廣說如前；

若來求者王所匪宜，將護王意；

若護僧制；而不惠施，皆無違犯。

《瑜伽菩薩戒本．輕38不施財物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有飲食等資生眾具，見有求者正

來悕求飲食等事，懷嫌恨心，懷恚惱心，而不給施，是名有犯，

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由懶惰懈怠放逸，不能施與，非染違犯。

開緣

自無惡心瞋心，
隨機利益，不犯。



辛三、持犯果報

慳毀之罪，亦在三塗。慳財餘報，生生貧窮。慳法餘報，世世愚鈍。

爾時，世尊復告曼殊室利童子言：「曼殊室利！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文殊師利

有諸眾生，不識善惡，唯懷貪悋，不知布施及施果報，
愚癡無智，闕於信根，多聚財寶，勤加守護；
見乞者來，其心不喜，設不獲已而行施時，如割身肉，深生痛惜。

復有無量慳貪有情，積集資財，
於其自身尚不受用，何況能與父母、妻子、奴婢、作使，及來乞者？
彼諸有情，從此命終，生餓鬼界，或傍生趣。

愚者貪財貨，愛心染著不能捨離，智者去欲而守靜。
世間富貴無有常，富貴而不布施，如無有財。



錄自《大智度論》卷8〈1 序品〉

行菩薩道者，
應福慧雙修。

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出家求道。

一人持戒、誦經、坐禪；一人廣求檀越，修諸福業。

至釋迦文佛出世，一人生長者家，一人作大白象，力能破賊。

長者子出家學道，得六神通阿羅漢，而以薄福，乞食難得。

貳、象身掛瓔珞，羅漢應供薄

專務修慧 專務修福

象身掛瓔珞

羅漢應供薄



守象人怖，求覓道人，見而問言：「汝作何呪，令王白象病不能食？」

他日持鉢入城乞食，遍不能得；到白象廐中，見王供象種種豐足。
語此象言：「我之與汝，俱有罪過。」象即感結，三日不食。

答言：「此象是我先身時弟，共於迦葉佛時出家學道。

我但持戒、誦經、坐禪，不行布施；

弟但廣求檀越作諸布施，不持戒，不學問。

修福不修慧，象身掛瓔珞。

以其不持戒、誦經、坐禪故，今作此象；大修布施故，飲食備具，

種種豐足。我但行道，不修布施故，今雖得道，乞食不能得。

修慧不修福

修福不修慧

修慧不修福，羅漢應供薄。



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


